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黑爱检刑诉〔2025〕31号　
被告人刘洪勇，男，1974年10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9741018****，*族，中专文化，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小区*栋*单元*室。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4年12月19日被黑河市公安局自贸区分局刑事拘留，于2025年1月2日经本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黑河市公安局自贸区分局执行逮捕。

本案由黑河市公安局自贸区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刘洪勇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5年2月28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同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于同日已告知二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被告人同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24年11月22日23时许，在黑河市爱辉区铁路街白帽烧烤店内，被告人刘洪勇与被害人赵某某、孟某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双方一直争吵至门口处，刘洪勇举起地上的椅子打在孟某某面部，将孟某某打倒在地，又用拳头击打赵某某头部将赵某某打倒在地，后用脚踢赵某某的面部，又举起椅子砸在孟某某的胸部，又使用椅子砸中赵某某的腹部和面部，造成了赵某某面部受伤、孟某某胸部受伤。经黑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鉴定：被鉴定人赵某某外伤致双侧鼻骨骨折属轻伤二级、外伤致右眶内壁骨折属轻微伤、外伤致右眼上眼睑皮肤软组织开放性损伤属轻微伤；被鉴定人孟某某左侧肋骨骨折属轻伤二级。经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鉴定：被鉴定人赵某某双侧鼻骨骨折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被鉴定人孟某某肋骨骨折评定为轻伤二级。

经侦查，2024年12月19日被告人刘洪勇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物证被告人刘洪勇所使用凳子照片，被害人伤情照片；
2.书证被告人刘洪勇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被害人赵某某、孟某某、证人李某某、计某某、孙某某常住人口信息，到案及破案经过，说明材料等；

3.证人李某某、计某某、孙某某的证言；

4.被害人赵某某、孟某某陈述；

5.被告人刘洪勇的供述和辩解；

6.黑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鉴定意见，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鉴定意见；
7.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

8.电子数据现场监控视频等。

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足以认定指控事实。被告人刘洪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洪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二人轻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洪勇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案发后，被告人刘洪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检  察  官 张浩
2025年3月27日

附件：1.被告人刘洪勇现羁押于黑河市看守所；

2.案卷材料和证据三册，光盘二张；

3.《认罪认罚具结书》一份；

4.《量刑建议书》一份；

5.《证人名单》一份；
6.《简易程序建议书》一份；

7.《换押证》一份。


